
长春市南关区刻章店，长春正规刻章店，长春市正规刻章的地方

产品名称 长春市南关区刻章店，长春正规刻章店，长春市
正规刻章的地方

公司名称 长春市邦华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抚松路富豪花园怡苑

联系电话 13843006584 13843006584

产品详情

长春邦华刻章店地址在：长春市朝阳区抚松路与进化街交汇处，进化街方向里走10米左右就是，很好找
，在朝阳区上院小区北面，富豪小区附近。多年了，大家都知道它。

公司印章管理规定范本

章 总 则

条 为规范和加强公司印章管理，保障公司印章使用的合法性、安全性以及严肃性，维护公司利益，根据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XXXXX公司。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印章包括公司公章、部门印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相关电
子印章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印章。

 

第四条 刻制、启用、使用、保管和停用印章，必须遵守公司所在地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并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启用、停用与保管

第五条 公司及部门刻制印章，须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

第六条 公司及部门刻制印章，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后，由XXXX部门按当地公安机关批准的刻章许可
证明到当地公安机关或当地公安机关指定的单位办理印章刻制。印章的刻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印章刻制
的规定。



第七条 公司印章启用或变更前，应将印模统一向上级单位报送备案，及向公司股东单位报告，并应视业
务需要通知有关关联公司、客户、银行及相关机构。公司各部门印章启用或变更前，应将印模统一向印
章管理部门报送备案。

第八条 印章刻制后由印章管理部门发给使用部门，并由印章管理部门做好交接手续，交接手续登记包括:
使用印章单位名称、接收印章人姓名、时间、启用印章时间及印模。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相关印章须停用：1.公司、部门、单位名称变动；2.印章损坏；3.印章遗失或
被窃，声明作废。印章停用时须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各单位应及时将停用印章送XXX部门封存或销毁。

第十条 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合同专用章（通用）由XXX部门安排专人管理，财务专用章由财务
部安排专人管理，部门章、业务专用章、部门合同专用章由部门安排专人管理。用印审批人不得保管本
部门的印章。

第十一条 变更印章管理人员，应填写印章交接审批单，写明印章名称、批准人、移交人、接手人、移交
时间并附印模。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交接须董事长或总经理批准，法定代表人私章交接须法定代表人
批准，财务专用章交接须财务分管领导批准，部门印章、业务专用章交接须部门负责人批准。印章管理
人员外出或休假，可由印章管理部门负责人指定一名代理人临时履行印章管理职责。

第十二条 印章要存放在安全可靠的办公地点保险柜内，由印章管理人员妥善保管。若印章保管出现异常
或遗失现象，印章管理人员应保护现场，及时汇报，配合查处。

第三章 用印审批与印章使用

第十三条 印章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印章使用审批程序，按照印章的使用范围，经审批后方可用印。

第十四条 以公司名义发出的公文(含文件、函件、介绍信、证书、报表等)需用印的,须经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或经授权的董事、副总经理审批用印。重要公文,包括对外担保、抵押、股权变更、出售资产、对外
承诺、重要人事任免、重要批复或重要请示等,必须经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用印。财务报表还须经财
务分管领导会签后用印。使用公司合同章，应按公司合同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使用财务专用章，由财务分管领导审批后用印。

第十六条 使用部门印章，由该部门负责人审批后用印。

第十七条 申请使用上级公司印章需经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报上级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经上级
公司分管领导审核后报上级给你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审批用印。财务报表还须经上级公司财务总监会签
后用印。

第十八条 用印申请人申请用印须提供用印依据供审核，用印审批人必须认真审核用印文件所涉实体内容
是否符合本公司有关审批制度。用印审核、审批人必须认真审核需用印的文件、资料等的内容和份数，
按规定进行审核、审批。用印申请人及其部门必须对用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文件、资料）的内
容是否与终审批件内容一致负责。

第十九条 印章管理人员用印时,必须认真审核审批手续是否完备、正确。其中，以公司名义发出的正式公
文（印有公司发文字号）及以公司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经过发文审批流程的文件），以发文审批记录
作为用印审批依据；合同以合同审批记录作为用印审批依据；其他情况用印均需经办人填写用印审批单
，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批人审批后方可用印。用印审批单应写明用印部门、发往单位、用印事由（写清
楚事由或文件名、文件编号，同一个文件名有多份文件的，应写明几式几份）、用印类别、文件份数等
。对不符合用印规定、公文不符合行文规范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印章管理人员应拒绝用印。文件经批
准后5个工作日内未用印的，应重新办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用印经办人员使用印章须履行用印登记手续,先登记后用印。登记的内容包括:用印日期、用印
单位、发往单位、用印事项（及文件名或文件编号）、用印文件或资料的份数、经办人、审批人等。印
章管理人员（盖印人）用印完毕后需在登记表上签名。

第二十一条 严禁员工私自将公司印章带出公司使用，若因工作需要，确需将印章带出使用的，须经公司
董事长或总经理批准，由印章管理人员陪同前往办理。如确因印章管理人员不便陪同的，由印章管理部
门督派1人陪同取用人前往办理。印章取用人须确保印章安全，严格遵守用印相关规定，并根据使用印章
情况，如实补办用印登记手续。取用人取用印章期间，只可将印章用于该次经审批用印的文件，并对未
经审批擅自用印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第二十二条 印章管理人员不得在当事人或委托人所持空白格式文件上加盖印章，如遇特殊情况，须经董
事长审批同意。

第二十三条 所有批准使用公司印章的审批单原件, 必须由印章管理部门按档案管理要求归档保存。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责任人警告处理；对造成下列第2项情形的，同时调离本岗位。

1．违反本规定第七、九、二十、二十三条的；

2．使用印章不当达2次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六、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条的，给予责
任人降职（薪）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责任人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三）项立即解除劳
动合同，在上述情形下，公司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并同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1.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的，违规用印制作文件构成违法行为，或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损害公司利益声誉，
或以其为个人或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或使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

2．违反规定，未经合规批准擅自用印、刻制印章的；

3．因不负责任造成印章被盗用、丢失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XXX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